
 

 

被保險人資料（經手人告知事項）  

職業：□服務業□製造業□農林漁牧業□軍警 

      □公教□自由業□學生□家庭管理□其他  

職稱：□負責人／主要股東□高階主管 

      □一般主管□職員□其他  

教育程度：□博士□碩士□大學□專科□高中 

          □國中以下 

 

印單單位 業績歸屬單位 華南產物住宅綜合保險要保書 要保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立要保書人願依照 貴公司有關住宅綜合保險條款之約定，將下列標的物要保住宅綜合保險，並聲明下列各款之說明均屬真實無訛，足為訂立正式

保險契約之根據，特立本要保書存證。 

單位：新臺幣元                                                                                 110.05.17(110)華產企字第 112號函備查 

保險單號碼      第                  號本單係     第                 號續保 
保

單 

正 本  收

據 

正 本  費率性質 險別代號 

副 本  副 本    
電 子 保 單 

同意使用電子保單，惟有抵押銀行者本公司 

  仍會提供紙本保險單與收據。 
電 子 信 箱  

被 保 險 人 

 
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性別 

□男 

□女 
電

話 

住家：(  ) 

公司：(  ) 

手機： 聯絡地址  
代表人：

 
出生日期：

 

戶籍地址  
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的關係：

 婚姻 
□已婚 

□未婚 

要 保 人 

 

同被保險人
 

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性別 

□男 

□女 電

話 

住家：(  ) 

公司：(  ) 

手機： 聯絡地址
 

 
代表人：

 
出生日期：

 

保 險 期 間     個月  自民國        年       月       日中午十二時起至民國        年        月       日中午十二時止 

保險標的物

所 在 地 址 

         縣              鄉鎮                路        段        弄      樓       室    

         市              區                  街        巷        號 

郵 遞 區 號 

 

建
築
物 

本

體 

□A:鋼筋水泥 □B:磚水泥 □C:磚木 □D:磚石棉板 □E:鋼架石棉板 

□F:木板 □G:鐵架鐵皮 □H:鐵木 □I:石棉板 □J:磚 □K:塑膠板 

□L:加強磚 □M:磚鐵架 □N:鋼骨水泥 □O:鋼筋混凝土 □X:其他 

建造年份：民國      年    使用面積(含公共設施)：           坪 

屋

頂 

□A:平 □B:瓦 □C:石棉板  

□D:鐵板 □E:塑膠板 □F:油毛氈 

□G:玻璃 □H:竹 □I:木板 □X:其他 

樓
層
數 

 地上層共    層 

  

 地下層共    層 

建
築
等
級 

 

 

 

 

 

財 物 損 害 

保 險 

承保範圍 保險金額(NT$) 保險費(NT$) 

因火災、閃電雷擊、爆炸、航空器及其零配件之墜落、機動車輛碰撞、罷工、暴動、民眾

騷擾、惡意破壞行為、意外事故所致煙燻所致保險標的物之毀損或滅失、竊盜 
  

住 宅 地 震 
基 本 保 險 承保因地震事故所致建築物全損之損失   

訪客及第三人 

責 任 保 險 

每一意外事故之體傷死亡及財物損害  

 

保險期間內之最高賠償金額  

輕 損 地 震 

附 加 條 款 
承保因地震事故所致保險標的物非全損之損失  

家事代勞費用 

附 加 條 款 

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於保險標的物所在地址遭受意外傷害事故，並自事故發生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經登

記合格的醫院住院診療者，本公司就被保險人因意外傷害事故無法從事家務工作而需另外支付僱傭費用。 

每日保險金額 

 

擴大承保動產火

災事故附加條款 

擴大承保被保險人動產於工作地點、出差期間、租賃地點內或出差期間因火災事故所致之損失，其賠償限額依附加條

款內容約定之。 

第三人責任保險

住院及身故慰問

保險金附加條款 

因主保險契約訪客及第三人責任保險承保之意外事故致第三人蒙受傷害須住院治療或身故而支出之住院

慰問保險金或身故慰問保險金。 

擴大承保機車火

災事故附加條款 

承保被保險人及其配偶、家屬或同居人所有之機車於保險標的物(建築物)周圍五十公尺範圍內、及其地下停車場及社

區專屬機車停放區，因火災事故所致之損失。 

住  宅  玻  璃 
1.本保險契約於承保建築物之後自動承保住宅玻璃保險，每一次事故賠償金額以新臺幣一萬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計賠償金

額最高以新臺幣二萬元為限。 
2.被保險人對於每一次事故之賠償金額，須先行負擔新臺幣一千元，本公司僅就理算後應賠償金額超過部分負賠償責任。 總保險費  

住宅颱風及洪

水 災 害 補 償 
本保險契約自動承保住宅颱風及洪水災害補償保險，其賠償限額依保單條款約定之。 

加保續保約

定附加條款 

加保本續保約定附加條款，於保險期間屆滿前，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在有利於或不影響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權益，以書面方式通知後逐年辦理續

保。         □同意    □不同意  (若未勾選視為不同意) 

上開所稱有利於或不影響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權益，係指續保內容與前期保單一致或有以下情形所致之續保內容變更：1.修訂「台灣地區住宅類建築造價參考表」所

致保險金額變動、2.費率下降或保費降低、3.自動擴大承保範圍而不加收保費、4.標的物門牌改編(行政區域重劃或升格所致標的物地址變更)、5.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提出之個人資料變動(包括更名、身分證字號異動、通訊地址、連絡電話等)、6.變更抵押權人及7.其他法令變動。 
有否向其他 

保險公司投保 

其 他 保 險 公 司 保 險 單 號 碼 保 險 標 的 物 保 險 金 額 
    

抵 押 權 者        
(第一順位)        (次順位) 

貸 款 戶 □1.新貸戶□2.增貸/續貸□3.轉貸□6.次順位貸款(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保險金額為零時) 非貸款戶 □4.新保□5.續保 交易性質 □新保□續保 適用延緩交付特約條款 □ 是  □ 否 

對於同一住宅建築物，如同時向其他保險公司投保相同之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住宅地震基本保險等相同

保險者，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立即將其他保險人之名稱及保險金額通知本公司。本保險契約保險標的物經本公

司同意並於保險契約上載明設定有抵押權者，本保險契約即適用住宅綜合保險抵押權附加條款。 

聲明事項： 
(ㄧ)本人已審閱並瞭解華南保險所

提供之「投保須知」，另依「產
險業履行個人資料保護法告知
義務內容」，本人已瞭解華南保
險蒐集、處理及利用本人個人資
料之目的及用途。 

(二)本人知悉華南保險得依「個人
資料保護法」之相關規定，於特
定目的範圍內對要保人或被保
險人之個人資料，有蒐集、處裡
及利用之權利。 

要保人簽章： 

備 註 

 

會分保  同 險 號 碼  

專案名稱/代號 保源代號 通路欄位 華南保險欄位 

  
實駐代號 業務員親簽/業務員登錄證字號 保經代簽署人簽章 業務員 經手人 

     

主管：           再保：           核保：           助理：           校對：           輸入：           通路聯絡人： 


